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 

（讨论稿） 

为做好会费的收取和使用管理工作，保障协会业务活动

的正常开展，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

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和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

政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

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1999 号）文件精

神以及《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行业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会费收取标准 

常务理事单位：10 万元/年 

理事单位：    3 万元/年 

会员单位：    1 万元/年 

个人会员：    5000 元/年 

第二条 会费缴纳时间和方式 

（一）会员年会费应于每年 6 月 30 日之前缴纳； 

（二）新入会会员应在批准入会后 10 个工作日内缴纳

当年会费； 

（三）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交纳会费可以通过银行转账

或支票，汇款时应注明“新会员会费”或“会员续交会费”



等信息，账户名称：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开户银行：北京银

行国兴家园支行；账号：01090947600120112005190。协会

确认到账后，将开具财政部监制的会费专用票据； 

第三条 会费使用范围 

（一）制作和寄发会员铜牌； 

（二）协会正常办公经费和专职人员工资待遇支出； 

（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

会等经费； 

（四）协会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内相关业务活动所需

支出； 

第四条 会费管理 

（一）协会收取会费一律使用财政部印（监）制的社会

团体会费收据； 

（二）协会根据财务工作有关规定，建立并严格执行会

费使用管理制度，建立会费收支账目，编制会费年度预算，

严格会费支出审批，把会费用在为会员服务上； 

（三）会员应按时缴纳会费，对不按时缴纳、拒不缴纳

会费的会员，按照《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章程》有关规定给

予处理； 

第五条 会费监管 

（一）每年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审计机构审计；

（二）每年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接



受政府主管部门的年检； 

（三）协会财务账目由专职会计负责，严格执行《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的监督。

财务收支情况由秘书处向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报告；  

第六条 附则 

（一）本办法自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通

过之日起生效； 

（二）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协会理事会； 

 


